
│企劃需求及評選規範│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台語棚內益智兒少節目（暫名）」之節目製作徵案 

企劃需求及評選規範 

 

壹、 製作目的：語言是人與人之間重要的溝通工具，在台語流失的年

代，每個孩子都是語言扎根的種子。為增加多元且優質之台語兒

少節目，徵求棚內益智節目，希望藉由有趣活潑富知識性的遊戲

或關卡，引發兒少觀眾對台語的興趣，增進學習台語的動力，提

升使用台語的意願，並將其延續至生活當中。 

貳、 製作主題：本案為全台語帶狀兒少節目，希望藉由遊戲、競賽、

益智問答等方式，靈活運用道具、動畫視覺、外景 VCR、機關設

計等，期待傳承與創新兼備，貼近兒少觀眾感興趣之內容，呈現

出多元活潑豐富之台語競賽關卡與出題方式，希望以兒童為主體，

亦鼓勵跨世代參與。 

以增進及應用台語的聽、說能力為主，讀、寫能力為輔去設計遊

戲，及開創台羅拼音之遊戲關卡，未來能作為小學台語課程之補

充材料；外景 VCR 希望題材多元，能涵蓋各領域，讓兒少觀眾透

過節目，將台語融入生活。為有效推廣節目，須規劃宣傳活動及

新媒體行銷策略。 

參、 製作服務費：本案共 60 集，預算金額為新臺幣 12,000,000 元（含

稅，下同），每集新臺幣 200,000 元；採固定價格給付，請就項目、

數量、單價、稅金及總價詳列經費配置明細表。廠商之經費配置

明細表總金額低於新臺幣 12,000,000 元時，依廠商報價給付；若

廠商之經費配置明細表總金額高於新臺幣 12,000,000 元，則為不

合格標。 

肆、 節目長度：共 60 集，每集實長 23-24 分鐘（破口 1 次）。 

伍、 拍攝及交檔規格：詳《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高畫質

HD 節目製作及交檔規範》。 

陸、 完成日期與預定上檔日期：詳委製契約。 

柒、 工作要求 

一、 製作項目與製作規格 

（一） 節目檔案入庫。 

（二） 工作人員及演出人員同意書、著作授權同意書清查入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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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宣傳配合：本節目主持人及主要工作人員須無償配合本會

主辦之宣傳記者會、宣傳活動或通告至少二場，以拓展節

目效益。 

二、 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內容詳委製契約第九條規定。 

三、 履約期限及付款方式：內容詳委製契約第十一條規定。 

捌、 評選規範 

一、 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於規定者，始得為協商及評選之對象。 

二、 本會將設置評選委員會，由本會遴聘影視製作或傳播相

關領域專家學者委員 3 人及單位內部委員 4 人組成。委

員會以書面審查、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進行評分。各評

選委員依據投標廠商所送之企劃書及下列評選項目及配

分評定各廠商得分，採序位法評定優勝廠商。 

三、 評選項目以及配分： 

項次 評選項目 權重 

1 節目內容、創意、主持人規劃 ４０分 

2 製作團隊專業及執行力 ３０分 

３ 經費配置之合理性與完整性 １０分 

４ 行銷推廣與創意加值 １０分 

５ 簡報與詢答 １０分 

合計 １００

分 

四、 簡報進行相關規定： 

（一） 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廠商應於本會指定之日期、時間及地

點，就其所提之企畫內容，對委員會進行簡報並接受現場

詢答。 

（二） 簡報順序為投標順序，簡報以 4 人為限，除投影機及投影

幕，其餘所需設備應自備，前一天開放測試。 

（三） 投標廠商應依排定之簡報順序依序進入會場進行簡報及

詢答，經 3 次唱名仍未到場進行簡報者，視同放棄簡報與

詢答權利，該項目以 0 分計。評選委員逕依該廠商所提企

劃書內容進行評分，不影響其投標文件之有效性。 

（四） 每家廠商簡報時間以 5 分鐘為限，時間結束前 1 分鐘按鈴

一短聲提醒，時間結束按鈴一長聲，即停止簡報。詢答時

間以 8 分鐘為限，採統問統答方式，委員提問時間不計，

時間結束前 1 分鐘按鈴一短聲提醒，時間結束按鈴一長

聲，即停止答復。 

（五） 簡報形式不拘，惟廠商簡報以企劃書原有方案內容表達為

主，現場不接受廠商補充資料，且簡報不得更改投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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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廠商簡報時如另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該資料不納

入評選。 

五、 決議方式 

（一） 全部評選項目滿分合計總分為 100 分，以平均總評分在

80 分（含）以上（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二位數，小數點後第

三位數四捨五入）者為合格分數。未達合格分數者為不合

格標，不列入排序且不得作為優勝廠商。 

（二） 各評選項目之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彙整合計各廠商之

序位，以合計值最低者為第 1 名，並經出席評選委員過

半數同意後，評定各廠商優勝序位名次，再簽報本會機關

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為優勝廠商。 

（三） 最優勝廠商若未能決標，則改由次優勝廠商進行議價程序，

以此類推。 

 

六、 補充說明 

（一） 本案之承辦人員、主管級人員及評審委員，涉及本人、配

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共同生活家屬之利益者，應行迴避，

且不得為送件單位之負責人。評審委員於本評選會議召開

前，均應簽署聲明書，聲明與該次評審之徵案案件無關聯，

並同意對評選會議相關事項保密。委員違反聲明事項者，

本會得終止該委員之聘任，委員與該次評選之徵案案件有

關聯並經查證屬實者，本會得撤銷該案件之入選資格。製

作單位就本徵案，如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請填「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

關係揭露表」下載網址如下： 

https://www.aac.moj.gov.tw/6398/6548/6598/6602/625859/ 

（二） 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由本會解釋之。 


